
行政复议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行政复议申请

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可以申

请行政复议的情形有：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

决定不服；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

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

不服；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

用权的决定不服；

（五）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

服；

（六）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不

服；

（七）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

或者工伤认定结论不服；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



（九）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

（十）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

履行其他义务；

（十一）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未

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

（十二）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社会保险待遇

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没有依法给付；

（十三）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立、不依法履行、未按

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

（十四）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

法权益；

（十五）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三、申请条件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合法权益

的。

四、办理材料

（一）行政复议申请书；

（二）行政行为证明材料；申请人如不服行政不作为的，

须提交曾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证明材料；

（三）申请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证明材料；



（四）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

的，须提供能够证明具有耽误期限的不可抗力或正当理由的

相关材料；

（五）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六）如委托办理复议申请，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明；如委托律师，还须提交律所函及律师执业

证明等材料；

（七）其他证据材料。

以上材料提交一份即可，除第（一）项需要原件外，其

他材料均提交复印件。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申请方式

申请人可通过以下方式宣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一）当面申请。申请地址：宣威市文化路与煤齐路交

叉口 ，联系科室：法制股（317室），联系电话：0874-6086366；

（二）邮寄申请。邮寄地址：宣威市文化路与煤齐路交

叉口，宣威市司法局法制股（317 室），邮编：655400。

（三）网上申请。申请方式：搜索微信小程序“掌上复

议”提交复议申请。

七、办理期限

复议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办理期限为 60 日，情

况复杂的可延长 30 日。



复议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办理期限为 30 日。

八、办理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 至 11：30；下午 2:30 至 5:30

（法定节假日除外）

九、格式文本及办理流程

详见附件。



附件 1

行政复议申请书（范本）

申请人：（个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公民身份号码： 工作单位：

住所地：（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申请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称）

住所地：（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姓名） 职务：

委托代理人：（姓名） 电话：

被申请人：（名称）

行政复议请求：

事实和理由：

此致

行政复议机关名称

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申请行政复议的日期 ： 年 月 日

附件：

1.行政复议申请书一式三份

2.证据目录清单



附件 2

公民个人申请行政复议需要提交的材料

（一）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应当在行政复议申请书

中载明下列事项：

（1）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公民的姓名、性别、

年龄、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住所、邮政编码；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邮政编码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

责人的姓名、职务；

（2）被申请人的名称；

（3）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4）申请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5）申请行政复议的日期。

（二）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复印件；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

（1）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

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

（2）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提供

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证明材料。

（四）申请人本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五）委托他人申请行政复议的，还需提交：

（1）委托公民代理的，同时递交授权委托书、代理人

身份证的复印件；



（2）委托律师代理的，同时递交授权委托书、律师执

业证复印件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指派函。

委托书中应注明受委托人的复议权限。



附件 3

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需要提交的
材料

（一）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应当在行政复议申请书

中载明下列事项：

（1）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全

称、住所地、详细的通讯地址、电话和邮编；

（2）被申请人的名称；

（3）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4）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5）申请行政复议的日期。

（二）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复印件；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

（1）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

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

（2）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提供

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证明材料。

（四）法人执照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

（五）委托他人申请行政复议的，还需提交：

（1）委托公民代理的，同时递交授权委托书、代理人

身份证的复印件；

（2）委托律师代理的，同时递交授权委托书、律师执



业证复印件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指派函。

委托书中应注明受委托人的复议权限。

（六）其他证据材料。



行政复议流程图

申请

申请条件：

1. 有明确的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2. 复议请求“一事一复议”，不能重复申请

3. 有事实根据，且属于行政复议申请范围

4. 一般在知道行政行为 60 日内申请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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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收到复议申请副本或申请笔录复印件

之日起 5 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行

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被申请人收到复议申请副本或申请笔录复印件

之日起 10 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行

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30 日作出复议

决定

60 日作出复议

决定

决定

行政行为内容不当，未正确适用依据，事实和证据经复议机关
补充调查清楚

变更

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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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为违法，不能、不需撤销或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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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

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主体资格或没有依据等重大违法情形 确认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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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